
收回土地使用权公告
宁规划资源收公〔2024〕0156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因公共利益需

要，经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宁政供地复（2024）6198号），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收回下列地块范围内除征收范围以外的土地使用权。原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应依法予以补偿。

地块名称：鼓楼区下关街道方家营路以南、方兴路以东地块，地块范围：该地块位于南京市鼓楼区下关街道方家营路以南、方兴路以东。    

四至范围为
    东至：方家营南路                 西至：规划方兴路
    南至：规划煤碳港路               北至：南堡新寓
具体范围见附图，详情可到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查询，联系人：周先生，联系电话：025-89691218。

   特此公告。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4年10月18日
附：地块范围图

